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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办理非讼案件是许多律师之所青睐的目标，但可惜的是，能够承办非讼案件的律师，特别是能够办理
高尖端法律事务，如股票发行并上市、企业重组、跨国并购等业务的律师在律师队伍中所占的比例明
显偏少，而具备此方面技能的律师多是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的律师事务所，这种现象不能不令
人感到遗憾。
分析上述原因，我们认为，导致上述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市场上缺少既综合又简捷又具实务性操作指
引的书籍。
基于上述现状，合伦律师事务所倾力为成长中的律师、律师助理以及有志于从事律师执业者奉献《律
师办理非讼法律事务指引》（下称《指引》）一书，并努力使本书具备综合性、简捷性、实务性的特
征。
《指引》的综合性体现在全书综合介绍突出的、重点的七个方面的非讼法律事务，包括：一、企业重
组法律事务；二、股份有限公司法律事务；三、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法律事务；四、上市公司发
行新股法律事务；五、境外发行股票并上市法律事务；六、外商投资企业法律事务；七、外国投资者
并购境内企业法律事务。
《指引》的简捷性体现在全书以简短的文字、快捷入门的方式介绍律师如何办理非讼案件以及应注意
的事项，其目的便于工作繁忙中的律师阅读使用。
《指引》的实务性体现在全书避免说教，而注重于介绍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如何应用于实
践，并对律师应起草的重要法律文件进行格式化介绍，以期对正在期待或已经正在开展非讼法律事务
的律师能够起到直接引用或借鉴的效果。
《指引》一书难免存在不足之处，我们垂望得到您的指点，合伦律师事务所的发展与壮大离不开各界
人士对我们的关心和帮助。
借此《指引》一书出版机会，我们向所有关切合伦律师事务所发展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
福建合伦律师事务所主任：陈昱翰200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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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综合介绍突出的、重点的七个方面的非讼法律事务，包括：一、企业重组法律事务；二、股份有限公
司法律事务；三、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法律事务；四、上市公司发行新股法律事务；五、境外发
行股票并上市法律事务；六、外商投资企业法律事务；七、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法律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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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应注意的法定特别条件　　第六章 律师办理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应注意的法
定条件　　第七章 律师在上市公司发行新股事务中起草的重要法律文书第五部分 办理境外发行股票
并上市法律事务　第一章 境内企业直接境外募集股份并上市法律事务　　第一节 律师应注意的境内
企业直接境外募集股份并上市所适用的规定　　第二节 股份有限公司直接在境外主板市场上市　　第
三节 股份有限公司直接在香港创业板市场上市　　第四节 上市公司所属企业境外上市　第二章 境内
企业通过境外控股公司在境外发行股票并上市　　第一节 律师如何为民营企业在境外创设控股公司　
　第二节 律师如何帮助境内企业规范运作使企业达到境外上市基本要求　　第三节 间接上市的基本
流程　第三章 中国律师在境外上市法律事务中应起草的法律文书及其格式第六部分 办理外商投资企
业法律事务　第一章 律师介入外商境内投资项目考察阶段的前期法律事务　　第一节 委托参与及尽
职调查　　第二节 律师就外商境内投资法律可行性出具法律意见书　第二章 律师办理外商投资企业
设立法律事务　　第一节 律师代理设立外商独资企业法律事务　　第二节 律师代理设立中外合资企
业法律事务　　第三节 律师代理设立中外合作企业法律事务　第三章 律师办理外商投资特种行业法
律事务　　第一节 特定项目审批应具备的前置手续　　第二节 律师办理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法律
事务　　第三节 律师办理设立外商投资服务贸易项目法律事务　　第四节 律师办理外商投资制造业
涉及宏观调控法律事务　第四章 律师办理外商投资企业法律事务应注意的法律问题　　第一节 起草
合同、章程应注意的基本要点　　第二节 合同、章程应具备的主要内容　　第三节 律师核查外商投
资企业申请材料应注意的要点　　第四节 律师应注意外商投资企业设立报批权限事宜　第五章 律师
办理外商投资企业变更法律事务　　第一节 外商投资企业一般变更　　第二节 外商投资企业股权变
更　　第三节 外商投资企业申请减资　　第四节 外商投资企业清算　第六章 外商投资企业的境内再
投资　　第一节 外商投资企业境内再投资概述　　第二节 外商投资再投资的行政许可　第七章 律师
起草相关法律文书的格式第七部分 办理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法律事务　第一章 外国投资者并购
境内企业概述　　第一节 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法律途径　　第二节 律师从事外国投资者并购
境内企业法律事务应掌握的基本原则　　第三节 被并购公司在完成并购后的法律状态　第二章 外国
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　　第一节 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概述　　第二节 战略投资的
基本程序　第三章 律师担任并购顾问　第四章 并购的行政许可　第五章 特殊目的公司法律事务　　
第一节 特殊目的公司概述　　第二节 返程并购获得批准应具备的申请材料　第六章 反垄断并购法律
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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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十二条 监事会有权向董事会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并应当以书面形式向董事会提出。
董事会应当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在收到提议后10日內提出同意或不同意召开临时
股东大会的书面反馈意见。
董事会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应在作出董事会决议后的5日內发出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通知中
对原提议的变更，应征得监事会的同意。
董事会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或者在收到提议后10日內未作出反馈的，视为董事会不能履行或者
不履行召集股东大会会议职责，监事会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
第二十三条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10％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向董事会请求召开，16时股东大会，并应
当以书面形式向董事会提出。
董事会应当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在收到请求后10日內提出同意或不同意召开临时
股东大会的书面反馈意见。
董事会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应当在作出董事会决议后的5日內发出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通知
申对原请求的变更，应当征得相关股东的同意。
董事会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或者在收到请求后10日內未作出反馈的，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10
％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向监事会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并应当以书面形式向监事会提出请求。
监事会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应在收到请求5日內发出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通知中对原请求的
变更，应当征得相关股东的同意。
监事会未在规定期限內发出股东大会通知的，视为监事会不召集和主持股东大会，连续90日以上单独
或者合计持有公司10％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
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前，召集股东持股比例不得低于10％。
第二十四条 监事会或股东决定自行召集股东大会的，须书面通知董事会，同时向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
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
第二十五条 监事会和召集股东应在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及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时，向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
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有关证明材料。
第二十六条 对于监事会或股东自行召集的股东大会，董事会和董事会秘书应予配合。
董事会应当提供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
董事会未提供股东名册的，召集人可以持召集股东大会通知的相关公告，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分公司申请获取。
召集人所获取的股东名册不得用于除召开股东大会以外的其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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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律师办理非讼法律事务指引》由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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